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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《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》的实施意见 
 

 

为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，加强我校艺术教育工作，促

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，根据教育部颁发的《学校艺术教

育工作规程》（以下简称《规程》）和《山东省学校艺术教育

工作规程的实施细则》，结合学校实际，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 

一、加强宣传，统一思想，进一步提高对艺术教育工作

的认识 

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和内容，是素质教

育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要通过校报、广播、电视、网络、宣传

栏等载体，深入宣传《规程》的主要内容和实施意义。通过

艺术教育工作，使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和外国

的优秀艺术成果，提高文化艺术素养，增强爱国主义精神；

培养感受美、表现美、鉴赏美、创造美的能力，树立正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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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美观念，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；陶冶情操，发展个性，启

迪智慧，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 

二、加强领导，建立健全艺术教育工作管理机构 

成立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委员会。校艺术教育工作委员会

负责规划、管理、指导学校艺术教育工作。下设音乐教育委

员会、美术教育委员会两个专业委员会和大学生艺术团。音

乐教育委员会办公室挂靠在音乐系，美术教育委员会办公室

挂靠在美术系，大学生艺术团办公室挂靠在校团委。建设一

支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专兼职艺术教育教师队伍，不断完善

艺术教育工作的有关职责和制度。 

三、深化改革，全面开设艺术教育课程 

确保艺术教育列入教学计划，有教材、进课堂、进行考

试或考查、成绩计入学分。在已开设一批艺术类课程的基础

上，广泛动员和鼓励有关教师面向全校学生开设艺术类公共

选修课程，并择优开展艺术教育课程的重点立项建设和教学

改革立项研究，逐步完善学校艺术教育课程体系。 

四、精心组织，广泛开展课外艺术教育活动 

校团委、校学生会要在高标准办好大学生艺术团的同

时，面向全体学生组织大学生书画协会、摄影爱好者协会等

艺术社团或艺术活动小组，努力使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一项艺

术活动。有关部门和各系要有组织、有计划地邀请艺术家举

办系列讲座、报告，举办经常性、多样性的小型文艺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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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组织一定规模的音乐会、书法美术摄影作品展示会、重大

节日庆典综合性文艺晚会，定期组织好“大学生文化艺术

节”，选优参加山东省大学生艺术节和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

等活动。 

五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，营造良好的艺术教育环境 

在校园的规划建设中，要从整体布局、建筑设计、环境

建设，以及日常广播、演出、展览、展示等方面，设计营造

健康、高雅的学校文化艺术氛围，积极主动地对学生进行审

美教育。 

六、加强艺术教师队伍建设 

积极选拔和引进艺术教育教师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逐步

配齐专职或兼职艺术教育教师，建设一支热爱艺术教育、高

素质的、专兼职相结合的稳定的艺术教育教师队伍。要加强

艺术教育教师的培训、管理工作，为艺术教育教师创造良好

的教学条件和工作环境。艺术教育教师组织、指导学校课外

艺术活动，学校在教学工作量计算或劳酬补贴等方面予以支

持。对在艺术教育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

表彰和奖励。 

七、加强对艺术教育工作的投入 

将艺术教育工作开展所需经费列入学校年度预算，在经

费上切实保证艺术教育教学和活动的开展。积极建设大学生

素质教育基地，按照国家制定的配备目录，逐步配齐和完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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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教育课程教学和艺术教育活动所需的器材设施。 

八、加强对艺术教育工作的引导和规范 

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艺术教育工作，积极争取社会各

界及个人对学校艺术教育事业的支持。任何单位部门和个人

组织学生参加社会举办的艺术活动或比赛，都要及时向主管

部门报告或备案，不能组织学生参与各种商业性艺术活动或

庆典活动，不能在校园内推销文化艺术产品。要注重对艺术

教育工作的宣传，不断总结开展各项活动的成功经验，加强

对艺术教育工作的引领，认真接受上级部门对学校艺术教育

工作的检查、督导和评估。 

 

 

 

二〇〇九年九月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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